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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出行场景增
多，与之相伴的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
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 16周
岁，驾驶机动车须年满 18周岁并考取
相应驾驶证。然而，未成年人违规驾
驶电动车或机动车引发的交通安全事
故时有发生。

未成年人违规驾驶为何屡禁难
止？“新华视点”记者就此进行调查。

成长路上的危险“快车”

今年以来，已有多地陆续通报未
成年人违规驾驶电动车或机动车的行
为。

7月 16日早晨，未成年男生小龙
（化名）驾驶二轮摩托车在西部某地一
处隧道内，撞上一辆货车，导致他和另
一未成年人受伤。

6月 29日，湖南邵阳县一名 13岁
的初中生驾驶电动车搭载一名 11 岁
的小学生，在公路上左转时与一辆小
型普通客车相撞。据当地交警通报，
事故造成二人不同程度受伤。

2024年 7月 7日，贵州某地也发生
一起道路运输事故，一名时年 14岁的
女生驾驶二轮摩托车搭载 3名未成年
人与一辆轻型厢式货车相撞。事故造
成 1名摩托车乘车人死亡，摩托车驾
驶者及另外两名乘车人受伤。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
事故案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近几年，

不满 12周岁骑行自行车与不满 16周
岁骑行电动自行车分别占骑行事故的
7.5%和 10.3%。

受访交警介绍，不少未成年人还
存在不戴头盔、超载、逆行等不规范驾
驶行为，加之判断、应对和处置紧急情
况的能力不足，更易发生交通安全事
故。

今年 5 月某天中午时分，记者在
西部一乡镇中学附近看到，多人同乘
一辆电瓶车，其中几名学生身穿校
服。除驾驶者外，有人蹲在脚踏板上，
有人坐在驾驶者后方，1 人蹲在尾架
上，另有 2人站在车身两侧架子上，几
人均未佩戴头盔。

隐患从何而来

2024年上半年，西部某地检察院
在依法介入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时发
现，当地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存在违规
向未成年人出租车辆的行为。

“我们进行类案排查发现，我院办
理的 6起案件均存在未成年人租车从
事犯罪活动的情况。”该院一名检察官
说，一些租车公司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违规将车租给未成年人。

记者调查发现，车辆获取渠道便
捷是未成年人违规驾驶问题的原因之
一。除租车外，一些未成年人还会通
过网购或购买二手车获取车辆。

西部某地一名交警介绍，查处的
案件中，超过 50%的未成年人驾驶的

车辆为购买所得，“有的家长还会给孩
子买电动车作为奖励，只想到满足孩
子的要求，没考虑孩子能不能骑”。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儿童电动摩
托车、儿童电动自行车、儿童燃油摩托
车等都可随意购买。一家店铺的客服
在介绍一款成人电动车时表示，小孩
也可以骑。记者尝试下单时，商家未
提出核验身份信息。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共享电动车
公司会在车身标注“16岁以下禁止使
用”，但不会核验扫码人的年龄信息，
也给未成年人违规获取车辆提供了便
利。

监管不力是未成年人违规驾驶问
题的另一主因。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
全研究中心研究，60%以上涉及未成
年人伤亡的交通事故当中，都存在监
护人监管不力的问题。

一些受访交警和班主任反映，每
逢周末或放假都会专门提醒学生，不
能违规驾驶车辆，但劝导效果并不理
想。部分中学生说，假期要去课外培
训，或去同学家玩，比起坐公交和打
车，骑电瓶车更方便。记者走访发现，
还有不少家长对不满 16 岁的孩子骑
电瓶车持默许态度。

乱象亟待刹车

出行安全无小事。如何织牢防控
网，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安全？

西部某地检察院一名检察官说，

相关部门应牵头建立效率更高的全链
条式整治机制，要在电动车的生产、销
售、登记、上路、停放等环节，进行多部
门、全流程联合监管。相关部门要加
强普法和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商家违
规向未成年人出租机动车及出售电动
车的行为。

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
通安全宣传科科长李悦郡认为，作为
车辆的租赁方和管理者，汽车租赁公
司和共享电动车平台应当审核租赁人
的相关信息，有效阻止未成年人违规
获取车辆。

此外，共享电动车平台要进行系
统升级，在用户注册、登录、开锁等环
节增设“人脸识别”功能，防止未成年
人冒用家长账号租用车辆，从技术层
面堵住漏洞。

专家建议，交警部门可与相关部
门联动，通过“线上”精准锁定与“线
下”精准查缉，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
违规驾驶行为整治，以学校校纪校
规处理为主、公安机关处罚为辅，加大
通报学生交通违法行为力度，强化警
示教育。

受访对象表示，部分参与交通出
行活动的成年人安全意识不强、驾驶
过程中存在其他危险行为、在未成年
人经常活动的地段行车时警惕意识不
足，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减少未成年
人骑行事故，也需加强成年人交通安全
教育，为青少年平安成长筑起坚实的安
全屏障。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透视未成年人驾驶乱象

第十一批药品集采医疗机
构需求量填报工作日前启动，医
疗机构需求量填报合理与否直
接影响着集采成效。今年报量
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医保局 7日
发布政策解读。

——新增按药品厂牌报量
选项。

以往集采中，医疗机构主要
按药品通用名填报每个品种的
需求量，而不能选择厂牌。为满
足群众多元化用药需求，此次集
采优化了报量规则，增加了自主
按厂牌报量的选项，既尊重临床
用药选择，也照顾患者对品牌的
关切，是对临床真实需求的回应。

需要注意的是，若医疗机构
报量的厂牌中选，则该厂牌直接
成为医疗机构的供应企业，需完
成相应协议采购量；若医疗机构
填报的厂牌没有中选，其对应的
报量由所在省份的主供企业供
应。

此次集采共涉及 55个品种，
治疗领域主要包括抗感染、抗肿
瘤、抗过敏、糖尿病用药、心血管
用药等。此前已有 480家企业提
交了相关药品的资料信息，平均
每个品种有 15家企业。这些企
业，将成为这次医药机构报量的
选择范围。

——特殊情况可适当减少
报量。

医疗机构如何确定需求
量？此次集采原则上要求每家

医疗机构每个品种的年需求量
不低于 2023年至 2024年度平均
使用量的 80%。

但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政策
也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因临床
需求减少、业务调整等因素导致
预期用量显著降低时，医疗机构可
作出书面说明后按实际需求报量。

有的医疗机构可能会对个
别品种临时采购，从而导致历史
采购量与实际需求有差异。对
此，允许医疗机构在近两年平均
采购量 80%的基础上适当减少
报量，并同步提交相关说明。

同时，鼓励医保定点民营医
疗机构、零售药店参加集采报量，
方便群众就近买到中选药品。

——集采“优先使用”不是
“一刀切”。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集采政
策，医疗机构应优先使用中选药
品，但“优先使用”不等于“只使
用”，集采协议量一般为医疗机
构报量的 60%至 80%，剩余用量
医疗机构可选择采购中选药品
或非中选药品。

为避免“一刀切”，集采对一
些特殊情况采取优化措施。对国
家或省级重点监控药品、因公共
卫生事件或临床指南药物推荐级
别变化等因素导致需求重大变化
的药品，如未完成协议量，中选药
品使用比例达到所在地区要求即
可，尊重临床实际用药情况。

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游客在虹霓村参观（8月6日摄，无人机照片）。
时下，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虹梯关乡虹霓村进入旅游旺季。地处太行山深

处的虹霓村历史悠久，被称为“悬崖上的古村落”。2013 年，虹霓村被列入第二
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当地依托独特的峡谷地貌和古村落资源，不断
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让古老村落焕发新的活力。2024 年，虹霓村接待游客
超过30万人次。 新华社 发

第十一批国家药品
集采报量有看点

我国普氏野马数量突破900匹

近日，“普氏野马回归 40周年”活动在
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记者从活动中获悉，
我国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突破 900匹，占
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被国际公认为物种
重引入的成功典范。

拥有 6000 万年漫长进化史的“活化
石”——普氏野马，是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
生马种，原产于我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和蒙
古国干旱荒漠草原地带，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全球濒危大型野生动物。

20世纪 70年代，我国宣布国内普氏野

马野外绝迹。为拯救这一物种，1985年我
国启动实施“野马返乡”计划，从国外引回
野马并在新疆和甘肃建立繁育基地。新疆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依
托独特的地理与生态优势，成为普氏野马
繁衍生息的核心家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
长余明海介绍，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至
今已累计繁殖普氏野马 800余匹，野放 18
批次 146 匹，新疆现有普氏野马已达 546
匹。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7日电


